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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发行说明

《大成刑事通讯》作为大成首批专业化建设法律电子刊物，在不断摸索中形成了一系列具

 有刑事特色的精品栏目。随着发行广度逐步增加，法律法规推陈出新，受众法律意识不断提

 高，大成刑委会与刑事部决定对通讯持续改版，现形成以下格局：

大成刑辩动态，简介大成律师代理的部分有特色的刑事案件和刑辩律师参与的重大社会活

 动。

业界新闻，从立法、高层、时政、社会等角度介绍刑事领域最新政策信息、民生焦点动态。

 对于重大活动增设“大成时评”环节，以大成刑辩律师的视角全面解读。

要点聚焦，立足于最新立法或重大政治、社会事件，进行纵向刑事分析。

最新案例，简述当下讨论度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案件。针对时间跨度大、重要性高的

 刑辩热点，采用连续若干期的方式全面剖析。

大成法眼，通过律师工作随笔，带您领略律师眼中的社会百态。

刑之什锦，点滴什锦展现刑辩律师别样风采。

《大成刑事通讯》的改版工作将根据刑事业务工作实际需要持续进行，敬请关注。同时，

 诚挚欢迎各位律师向大成刑辩动态、大成法眼、刑之什锦栏目投稿。

大成刑事业务专业委员会

大成律师事务所刑事业务部

二〇一三年一月

欢迎访问大成刑辩网：http://criminallaw.dacheng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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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所北京总部刑事业务部合伙人、刑法学博士张志勇律师代理的郭某受贿案申诉，经张志

 
勇律师不懈努力，案件终被江苏高院决定再审。实践中，职务犯罪案件被再审，实属罕见。

江苏省镇江市国土资源局润州分局原副局长、镇江市国土资源局耕地保护处副处长兼镇江市

 
征地事务所所长郭某，2011年5月30日，被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终审判决有期徒

 
刑十年。

2011年6月份，张志勇律师接受郭某亲属的委托，担任郭某受贿申诉案的代理律师。张志勇律

 
师为此八赴镇江，调查取证，复印案卷材料，到监狱会见申诉人郭某，撰写申诉状、再审申请书、

 
代理意见、情况反映等书面材料，不厌其烦。多次在镇江－南京－北京之间往返，不辞辛劳。

按照程序，张志勇律师首先向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诉，镇江中院立案庭于2011年11 
月份举行听证会，张志勇律师依法阐明了郭某无罪的代理意见。镇江中院坚持错误，驳回申诉。

 
张志勇律师并没有灰心，继续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诉,并以其深厚的法学理论知识多次向

 
江苏高院阐述申诉意见。

经过不懈努力，2013年6月17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复查，认为郭某受贿案部分事实不

 
清，证据不足，遂作出（2012）苏刑监字第079号《再审决定书》，指令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另行

 
组成合议庭，对郭某受贿案进行再审。

• 张志勇律师代理郭某涉嫌受贿案启动审判监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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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昔龙律师出庭为全国特大制售地沟油案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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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借用宁海县人民法院一号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卜某等十

 
几名犯罪嫌疑人销售伪劣产品罪；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上诉一案。刑事部高级合伙人许昔龙律师

 
临危受命，担任本案第一上诉人卜某的首席辩护人，参加本案的二审诉讼活动。

本案上诉人所在公司因涉及利用地沟油与正常豆油勾兑后进行销售，因销售金额特别巨大、范

 
围较广，被列为全国特大制售地沟油案，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被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审理本案，并于

 
2013年4月16日做出一审判决：卜某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

 
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宣判后，所有被告人均提起

 
上诉。

一审法院认为卜某的“勾兑油”分别销往两个领域：一是食品领域；二是饲料领域，并将销往

 
食品领域的行为定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将销往饮料领域的行为定销售伪劣产品罪。许昔龙律师

 
受托后，另行确定了辩护策略，针对销售伪劣产品罪进行重点辩护。许昔龙律师在二审开庭时认为：

 
依当时的法律规定，餐饮业和食品业用后的植物油与动物油的混合物，经去水、去渣、但无脱色及

 
脱味处理，可用于饲料生产，而且没有法定的行业质量标准。本案虽然确实存在“以假充真”、

 
“以次充好”的行为，但对于饲料领域，这样的行为是否会导致产品质量的不合格问题只能依靠专

 
业的质量鉴定，但本案并不存在也不可能有相关的质量鉴定，故认为对卜某判处销售伪劣产品罪系

 
定性错误。

审判长表示该案将合议后择时宣判。
而后，2013年第200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发布的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3），

 
对与本案相类似的行为定性为非法经营罪，进一步应证了许昔龙律师二审辩护观点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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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需聪律师受邀赴南京审计学

 院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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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25日，张需聪律师应南京审计学

 
院法学院的邀请，为该校法学院本科生、研究

 
生等作了题为“一个刑辩律师的思考”的讲座。

讲座中，张需聪律师简要介绍了自己在从

 
事刑事诉讼辩护律师的过程中的经历，并由此

 
展开讨论了其对于邢辩律师这一职业的理性思

 
考。

讲座结束后，参会学生相关问题与张需聪

 
律师进行了互动交流。



业界新闻

• 两高发布《关于办理危害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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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自2013年6月19日起施行。

《解释》明确了14种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解释》第一条中，在饮用水水源

 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

 
毒物质的；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等等情形都包括在内。

严惩环境监管失职犯罪。《解释》第二条对环境监管失职罪的入罪要件“致使公私财产遭受

 
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认定标准进行了明确规定了八种情形。如:致使乡镇以

 
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上的;致使疏散、转移群众五千人以上的;致使三十人以

 
上中毒的等。并相应地降低了污染环境罪、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环境监管失职罪等犯罪

 
的定罪量刑标准。

阻挠环境监督检查将酌情从重处罚。《解释》第四条规定，实施污染环境等犯罪，具有阻挠

 
环境监督检查或者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在医院、学校、居民区等人口集中地区及其附近，违反国家

 
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等

 
四种情形之一的，应当酌情从重处罚。并同时规定了触犯多个罪名从一重罪处断。

 
规范环境污染鉴定程序。《解释》十一条明确规定，对案件所涉的环境污染专门性问题难以

 
确定的，由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或者由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指定的机构出具检验报告。

 
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及其所属监测机构出具的监测数据，经省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认可的，可

 
以作为证据使用。

（来源：中国律师网）

欢迎访问大成刑辩网：http://criminallaw.dachenglaw.com



• 最高法院公布四起环境污染犯罪的典型案例

业界新闻

2013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四起环境污染的典型案例：
1、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紫金山金铜矿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案
自2006年10月份以来，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紫金山金铜矿（以下简称“紫金山金铜矿”）

 
所属的铜矿湿法厂清污分流涵洞存在严重的渗漏问题，2008年3月违反规定擅自将6号观测井与排洪涵

 
洞打通。2010年7月3日，紫金山金铜矿所属铜矿湿法厂污水池HDPE防渗膜破裂，后经6号观测井流入

 
汀江，共泄漏含铜酸性废水9176 m3，造成下游水体污染和养殖鱼类大量死亡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上杭县城区部分自来水厂停止供水1天。2010年7月16日又发生泄漏，再次对汀江水质造成污染。最终

 
致使致使汀江河局部水域受到铜、锌、铁、镉、铅、砷等的污染，造成养殖鱼类死亡达370.1万斤，

 
经鉴定鱼类损失价值人民币2220.6万元；同时，当地政府部门采取破网措施，放生鱼类3084.44万斤。

 
法院判决紫金山金铜矿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罚金人民币三千万元；被告人林文贤有期徒刑三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被告人王勇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被告人刘生源有期徒

 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对被告人陈家洪、黄福才宣告缓刑。

2、云南澄江锦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案
2005年至2008年间，云南澄江锦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锦业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

 
中，长期将含砷生产废水、含砷固体废物、磷石膏直接排放到未经防渗处理的天然水池或露天堆场，

 
致使含砷废水通过地表径流和渗透随地下水进入阳宗海，造成阳宗海水体受砷污染，水质从Ⅱ类下降

 
到劣Ⅴ类，饮用、水产品养殖等功能丧失，县级以上城镇水源地取水中断，公私财产遭受百万元以上

 
损失的特别严重后果。法院判决云南澄江锦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罚金人民币

 
1600万元；被告人李大宏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被告人李耀鸿有期徒刑三年，并处

 
罚金人民币15万元；被告人金大东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

欢迎访问大成刑辩网：http://criminallaw.dacheng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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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庆云光化工有限公司等污染环境案

重庆长风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风公司”）委托重庆云光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

 
光公司”）处置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次级苯系物有机产品）。负责危险废物处置工作的公司

 
员工夏勇在未审查张必宾是否具备危险废物处置能力的情况下，将长风公司委托处置的危险废物直接转

 
交给张必宾处置。2011年6月12日，周刚、胡学辉、张必宾等人将装载的28吨多工业废水倾倒在大坳口公

 
路边的荒坡处，同月14日，张必宾又将装载的约75余吨半固体状危险废物，倾倒在黄水沱振兴硫铁矿的

 
荒坡处，致使当地环境受到严重污染，黄水沱和大坳口两处危险废物的处置费、现场清理费、运输费等

 
为918315元。并对当地居民的身体健康和企业的生产作业产生影响。法院判决重庆云光化工有限公司污

 
染环境罪，罚金五十万元；夏勇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二万元；张必宾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

 
金二万元；对蒋云川、周刚、胡学辉宣告缓刑。

4、胡文标、丁月生投放危险物质案

盐城市标新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新化工公司”）系环保部门规定的“废水不外排”企业。

 
胡文标系标新化工公司法定代表人，曾因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05年6月27日被盐城市盐都区人民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丁月生系标新化工公司生产负责人。2007年11月底至2009年2月16日

 
期间，胡文标、丁月生在明知该公司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水含有苯、酚类有毒物质的情况下，仍将大

 
量废水排放至该公司北侧的五支河内，致盐城市区20多万居民饮用水停水长达66小时40分钟，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人民币543.21万元。法院判决胡文标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最终决定执行有

 
期徒刑十一年；丁月生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来源：中国法院网）

业界新闻

欢迎访问大成刑辩网：http://criminallaw.dacheng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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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经济与科技迅速发展之际，与之出现的环境问题异常突起。环境污染事件叠发，民众

 的人身财产安全遭受或者正在遭受威胁。环保主义者们在唏嘘环境污染对人类可持续发展造成如何巨大

 
伤害的同时，也在责难国人对生存环境的漠视态度。大气污染、土地污染、水污染等形形色色的事件已

 
将我国民生建设推到绝境。环境污染治理刻不容缓。

而该《解释》加大对环境污染犯罪的打击力度，对环境污染犯罪的入罪标准做出详细的规定，统一

 相关罪名的法律适用，使惩治环境污染犯罪更具有操作性，明确构成污染环境犯罪共犯的情由，扩大对

 
造成环境污染责任人的打击范围，细化环境监管失职罪的入罪标准，严厉打击环境监管中的渎职行为。

该《解释》的出台，一定意义上弥补了我国治理环境污染方面法律制度的缺陷，将近年来多发的各

 
种污染环境的行为纳入其中进行规制，降低了该类犯罪的入罪门槛，具有针对性，展现了国家治理环境

 污染的决心，也体现了民众对治理环境污染的强烈愿望。但执行决定效果，希望相关执行机关及其工作

 
人员能以人类的长久利益为重，摆脱利益群体的纠葛和政绩至上的暗流，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一份力

 
量，还民众一片“净土”。

大成时评：重击环境污染犯罪

 
展国之决心民之期待

大成刑事业务部

 

刘浩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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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检：严查德惠火灾事故背后职务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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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3日，吉林省德惠市米沙子镇宝源丰禽业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事故造成120人

 
死亡、77人受伤。高检院迅速派员赶赴德惠特别重大火灾事故现场，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三级检

 
察院介入事故调查，宝源丰禽业公司董事长贾玉山、总经理张玉申已被刑事拘留；企业账号已被查封

 
冻结。

2013年6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负责人国务院德惠火灾事故调查组全体会议上表

 
示将依法对可能存在的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职务犯罪进行坚决查处。会议认为吉林宝源丰禽业有限

 
公司特别重大火灾事故是严重的责任事故，事故性质恶劣，后果十分严重。并初步认为企业违法违规

 冒险作业、当地政府和相关执法监管部门不作为滥作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

（来源：检察日报）

• 最高法院：从严惩处危害生产安全犯罪

 
重大敏感案件可提级管辖

2013年6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加强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审判工作的通知》，各级人

 
民法院对于已经起诉的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要及时审理。各级人民法院要高度重视危害生产安全

 
刑事案件的审判，注意调配政治素质高和业务能力强的法官组成合议庭。对重大、敏感的危害生产安

 
全刑事案件，可按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实行提级管辖。

（来源：中国法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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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检挂牌督办325起重大案件

 
从严打击危害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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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厅、公诉厅5月27日下发《关于对一批危害食品安全、假劣药械、农资犯罪

 
案件予以督办的通知》，要求从严打击制售不符合安全标准或者有毒、有害食品以及假劣药械、农资等

 
犯罪活动，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和假劣药械、农资犯罪以及相关的职务犯罪。并对北京刘某等制售假

 
酒案、河北保定金某等系列销售假胰岛素案等248起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和77起假劣药械、农资案件进

 
行督办。

（来源：检察日报）

• 最高检：严厉打击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犯罪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出《关于依法严厉打击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威胁民航飞行安全犯罪活

 
动的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坚决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威胁民航飞行安全

 
犯罪，维护民航运营秩序，保障民航飞行安全，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通知》要求准确把握犯罪构成要件，编造虚假恐怖信息以后向不特定对象散布，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的，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对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引起公众恐慌，或者致使

 
航班无法正常起降，破坏民航正常运输秩序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 来源：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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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6∙26国际禁毒日

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在该日即将来临之际，为宣传禁毒，全国各地法院对毒品犯罪类案件进行

 
了集中宣判，展示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打击毒品犯罪的成果，现仅将其中一部分重大案件收录如下：

1. 6月4日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号法庭判决被告人张恩雷单独或伙同其他三名被告人贩卖、

 
运输冰毒，达12.9千克。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张恩雷被判处死刑，他的哥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另

 
外两名同伙被判无期徒刑；均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这是嘉兴建国以来最大的贩卖、运输毒品案。

2. 6月14日，四川省内江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一起贩卖、运输、制造冰毒团伙案。该

 
团伙涉案被告人14名，参与贩卖冰毒近2800克、制造冰毒8000余克。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李开八等

 
14名被告人，违法国家毒品管理规定，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已触犯刑律，构成贩卖、运输、制造毒

 
品罪，且系共同犯罪。内江中院遂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及在其团伙中的作用等具体情况，内

 
江中院一审依法以贩卖、制造毒品罪，分别对14名被告人判处了刑罚。

3. 6月19日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对四起涉毒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和宣判。其中，27岁的女青年杨

 
某于2012年11月21日在南开区鞍山西道赛博数码广场门前贩卖毒品时被民警当场抓获，从被搜出20.54 
克毒品中经鉴定均检出甲基苯丙胺成分。法院以贩卖毒品罪判处杨某有期徒刑7年半。

4. 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法院就四起涉毒案件进行公开宣判，辖区内近50名社区矫正人员参与旁听。
四川省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对6起企图通过铁路运输毒品的6名被告人进行了集中宣判。

5. 6月19日，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特大毒品案进行了宣判，经法院审理查明，该毒品犯罪

 
团伙从2008年至2010年期间，单独或共同作案多起，涉案毒品冰毒数量上百公斤，涉案金额超460万

 
元，涉案人员25人。唐某某、邓某某、刘某某是本案的主犯，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肖某、

 
王某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6. 6月19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近年来全省法院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

 
依法严惩各类毒品犯罪的情况，并向社会公布三起毒品犯罪典型案例，即于惠清等人贩卖、运输毒品

 
案；谢新林等人贩卖、运输毒品案和被告人李钢印制造毒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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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月20日下午，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集中宣判包括影响恶劣的贩毒案在内的一批恶性案件。

 
“老毒贩”羊金明以犯贩卖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非法贩卖制毒物品罪等罪名被最高法院核准死刑，

 
在宣判后，被立即押往东莞中院牛山刑场执行死刑。羊在2010年4月、6月先后两次在常平镇等地贩卖给

 
陈强(另案处理)冰毒共计900克。同时，他还伙同他人从成都购买了7000克冰毒带回东莞贩卖。

 
8.6月21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集中对一批涉毒分子进行了宣判。7名贩毒分子分别被法院判处

 
8个月至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分处2000元的罚金。其中，被告人韩斌、于高非法向他人贩卖毒品，法

 
院以贩卖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韩斌有期徒刑2年，罚金2000元。

9.6月23日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徐州中院公布十大毒品犯罪典型案例。
10.6月24日广西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江州区人民法院、凭祥市人民法院，于对5件11人涉及贩

 
卖、运输毒品犯罪一审案件进行集中宣判，判决被告人农红兵、赵美芬因贩卖、运输毒品数量较大，被

 
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分别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580万和26万元，其余9名被告人中最高

 
刑罚为无期徒刑，最低刑罚为十五年有期徒刑。重型率高是此次公判大会的特点。

11.2013年6月24日，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涟源市和娄星区两地宣判两起贩卖、运输毒品大

 
案。该院审理查明：被告人陈永长、刘石云于2011年4月起贩卖冰毒（含甲基苯丙胺）2232.34克，被告

 
人曾芳平、万勤于2011年起贩卖毒品麻古（含甲基苯丙胺）14.4万粒，共重12998.28克，据此毒枭陈永

 
长、岩光龙两人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曾芳平、万勤、刘石

 
云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其余被告人则被判处无期徒刑或十五年至七年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12.6月25日，福建省高级法院发布称，经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核准，杨德建、袁廷昌被依法执行死刑。

 
杨德建贩卖毒品、非法持有枪支案件中，2010年4月至9月，杨德建雇佣多人贩卖毒品甲基苯丙胺，贩毒

 
数量达4883克；并非法持有5支枪支用于运毒、贩毒、护毒。

本月的集中宣判，有力打击了毒品罪犯活动，震慑了潜在的不法分子，收到了良好的警示和宣传效

 
果，这也是法院系统切实发挥审判职能，着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的系列举措之一。

（来源：中国法院网）

聚焦6∙26国际禁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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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备受社会关注的万宁市第二小学原校长陈在鹏、万宁市住房

 保障与房产管理局原工作人员冯小松犯强奸罪两案，分别不公开开庭审理（有关证据亦不公开），庭

 
审主要针对是否具有强奸行为进行辩护。经审理，当庭公开宣判：以强奸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陈在鹏有

 
期徒刑十三年零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判处被告人冯小松有期徒刑十一年零六个月，剥夺政治

 
权利一年。宣判后，被告人陈在鹏表示要考虑后决定是否上诉，冯小松表示不服，提出上诉。

参与庭审的受害者家长肖先生及另外两名家长表示不认可校长道歉，并表示判处过轻，其将向检

 
察院申请抗诉。海南的一些法律专家则表示本案量刑有法可循，应属从重处罚。

（来源：新华网）

• 海南校长开房案一审宣判

 
女生家长将抗诉

6月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了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受贿、滥用职权案。北京市

 
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1986年至2011年间，被告人刘志军利用担任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党委书

 
记、分局长、郑州铁路局副局长、沈阳铁路局局长、原铁道部（以下称铁道部）运输总调度长、副部长、

 
部长的职务便利，为邵力平、丁羽心等11人在职务晋升、承揽工程、获取铁路货物运输计划等方面提供

 
帮助，先后非法收受上述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60．54万元，并使丁羽心及其亲属获得巨额

 
经济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应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追究刘志军的

 
刑事责任。刘志军的亲属、媒体记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各界群众近50人旁听了庭审。

法庭宣布此案将择期宣判。
（来源：中国法院网）

• 刘志军受贿、滥用职权案一审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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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政富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6月19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重庆市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涉嫌受贿一案。
6月28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雷政富受贿案一审公开宣判，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7月至

 
2008年12月，雷政富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重庆某实业开

 
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明某、重庆市某发展有限公司、为时任重庆某医院骨科主任范某等财物共计折合人民

 
币316万余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据此判处雷政富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

 
人财产30万元。

雷政富表示与律师商议后再决定是否上诉。

（来源：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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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以不公开开庭的方式审理了肖烨、许社卿、严鹏、赵红霞、谭琳玲、

 
王建军敲诈勒索一案。

 
公诉机关指控，2007年下半年，肖烨与许社卿共谋招募女员工色诱官员，采取偷拍不雅视频并以此

 
为要挟的方式，谋取非法利益。为此，肖烨、许社卿邀约严鹏、王建军并说服赵红霞、谭琳玲参与作

 
案，分别于2008年2月、2009年9月以借款为名，敲诈时任重庆市北碚区区长雷政富人民币300万元，敲诈

 
时任重庆市地产集团董事长周天云人民币200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肖烨等人设局拍摄不雅视频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非法利益。被告人肖烨、许社

 
卿、严鹏、赵红霞、谭琳玲、王建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偷拍不雅视频并以此为要挟，向他人索取

• 赵红霞被判缓刑

 
主犯肖烨获刑十年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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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均构成敲诈勒索罪。
6月28日，肖烨、赵红霞等人敲诈勒索案在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其中主犯肖烨被判

 
处有期徒刑十年，赵红霞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

（来源：凤凰网）

• 浙江温岭“2•23”特大纵火案嫌犯一审被判死刑

近日，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原山东省国资委副主任孔凡太受贿案进行审理，查明2005年

 
底至2011年1月，孔凡太在等山东省国资委副主任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广东某制药公司等单位

 
和个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共计人民币189.56万元；据此，法院判决孔凡太犯受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孔凡太退缴赃物相机一部及赃款和违法所得185.06万元依法没收并上交国库。

（来源：新华网）

6月8日,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致8人死亡的温岭“2•23”特大纵火案。被告人林斌

 
伟涉嫌放火罪，一审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赔偿给16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经济损失共

 
计人民币140．89万元。

（来源：新华网）

• 原山东省国资委副主任孔凡太受贿被判12年

欢迎访问大成刑辩网：http://criminallaw.dachenglaw.com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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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案例

• 温州林春平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5.2亿案开庭审理

6月13日上午，曾制造“购买美国大西洋银行”骗局而引发社会关注的温州商人林春平虚开增值

 
税专用发票一案，在温州市中院大法庭开庭审理，涉案金额达5.2亿余元。

被告人林春平于2011年底至2012年初自称成功收购美国大西洋银行，并于2011年7月至2012年5

 
月期间，被告人林春平利用其设立的多家公司在没有货物销售的情况下，向全国315家公司虚开增值

 
税专用发票1226份，价税合计为5.2亿余元，税额合计为7600余万元。其已于2012年6月10日因涉嫌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刑拘，7月17日被逮捕，法院将择日宣判。

（来源：新华网）

• 王金书强奸杀人案开庭再审

 
河北检方否认其系聂树斌案真凶

2013年6月25日上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上诉人王书金强

 
奸、故意杀人一案。这起案件因与聂树斌案有密切关系而备受关注。

王书金的上诉理由是：原判认定的三起故意杀人、强奸犯罪事实属自首，应从轻处罚；所供述的

 
在石家庄市西郊强奸、杀人，是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属重大立功，应从轻处罚。河北省人民检察院

 
检察员答辩认为，王书金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案并非王书金所为。王书金的供述

 
与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案的实际情况在关键情节上存在重大差异。

1994年，河北省石家庄市西郊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聂树斌被指控为嫌犯，并于次年被执行死刑。

 
2005年，河南警方抓获一名叫王书金的男子，他承认自己是“聂树斌案”的真凶。

（来源：腾讯网）

欢迎访问大成刑辩网：http://criminallaw.dacheng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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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分析：非法经营罪

17

2007年1月至2008年2月，王某在其经营的上海A信息科技公司没有证券业务经营资质的情况

 
下，与张某先后签订了多份代理转让B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股权的协议。按照协议约定，由已经

 
获得B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授权的张某作为出让方代理人，以每股2.3元至2.4元价格通过A信息科技

 
公司转让B股份有限公司股权。随后，王某作为受让方代理人，以其公司为平台，通过给业务员

 
提成的方式，以每股4元的价格向近100名社会公众推荐购买了B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约200万股。

 
2010年6月，王某主动前往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本案涉及非法经营罪的客观形态、刑事案件立案标准及定罪处罚规定等。
首先，根据我国刑法第225条之规定，非法经营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从事非法经营活

 
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该罪侵犯的客体是我国市场交易的正常秩序。其中“违反

 
国家规定”是指：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

 
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及发布的决定和命令。

其次，该罪客观上表现为以下四种行为：（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

 
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二）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三）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

 
券、期货、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四）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

 
法经营行为。本案中王某的行为即违反了第（三）款的规定。

再次，该罪刑事案件立案标准。根据2010年5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

欢迎访问大成刑辩网：http://criminallaw.dachenglaw.com

大成刑事业务部

 

高级律师

 

肖飒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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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79条第3款的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或者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

 
诉：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数额

 
在200万元以上的。

最后，非法经营罪的定罪处罚。犯有非法经营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

 
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

 
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根据刑法第231条之规定，单位犯本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

 
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225条的规定处罚。

（栏目案例为虚拟案例，请勿对号入座）

欢迎访问大成刑辩网：http://criminallaw.dachenglaw.com



刑之什锦

• 浪淘沙·又闻油菜花香

19
欢迎访问大成刑辩网：http://criminallaw.dachenglaw.com

二零一三年四月七日

大成刑事业务部

 

合伙人

 

张志勇律师

（清明节前，定好去泰州出差。惊悉北京律

 
师无故被泰州靖江法院司法拘留，心中无比愤怒

 
，准备去靖江声援。欣闻律师已被释放，但不能

 
不算这笔帐。江南三月，草长莺飞，桃红柳绿，

 
又闻久违的油菜花香，心情大畅。作此词，祝人

 
民幸福，祖国富强。）

东风绿长江，明媚春光。又闻故乡油菜香。

 
漫山遍野花怒放，一片金黄。

开天辟地邦，国运恒昌，改革开放谱新章。

 
中华民族大复兴，赶汉超唐。



刑之什锦

• 张需聪律师讲座盛况

20欢迎访问大成刑辩网：http://criminallaw.dacheng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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